
河源市源城区公路事务中心

省道 S253线河源源城万绿湖大道至中兴大道

段路面预防养护及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方案设

计采购需求书

根据省道 S253线河源源城万绿湖大道至中兴大道段路面预

防养护及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项目实施的需要，按规定现需在广

东省网上中介超市通过“方案择优选取”方式选取具有相应资质的

中介服务机构，委托开展方案设计工作。具体需求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为提高路况水平，拟对省道 S253线河源源城万绿湖大道至中

兴大道段（K140+007∼K148+235，路线全长 8.228km，其中

K140+007∼K146+980、K147+270∼K148+235为一级公路，

设计时速 80km/h，路基宽度 25/30m，路面宽度 24m；

K146+980∼K147+270为一级公路，设计时速 60km/h，路基宽

度 17m，路面宽度 16m；除 K146+729∼K146+900现状为沥青

混凝土路面外，其余均为水泥混凝土路面。）进行路面预防养护

及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主要内容为水泥路面加铺沥青。项目投

资估算总金额约为 2800万元。

二、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

（1）已在中国境内注册，在法律上、财务上独立，合法运作

的独立法人，且经营范围必须满足本次公开选取范围，并入驻广

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的企业;

（2）中选人必须取得国家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



设计公路行业(公路)专业甲级及以上(含甲级)资质书》且服务范围

必须满足本次公开选取服务工作的内容；

（3）具备本次提供服务工作所需的资质以及设施、人员和专

业技术能力；

（4）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通过年检或按要求履行年度

报告公示义务，信用状况良好，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单或者严重

违法企业名单。

三、项目说明

（一）项目名称：省道 S253线河源源城万绿湖大道至中兴大

道段路面预防养护及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

（二）项目业主：源城区公路事务中心

（三）项目地点：河源市源城区

（四）项目概算：以财政部门核定的价格或按县政府相关费

用限额标准文件或按项目业主委托的第三方造价咨询单位核定的

价格为准。

（五）价格说明

本项目实行服务总价包干，总价应包括完成本采购项目所需

的人力成本、差旅费、设备成本、材料成本、管理费、风险包干

费、调研费、技术服务费、利润、税金等全部费用。本次方案设

计编制费最高全包价为 6.23万元。

（六）服务内容及服务时间

根据项目业主及合同要求，开展工程方案设计工作及后续服

务等工作。



服务时间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方案设计批复。

四、服务期限及采购选取方式

（一）工期：签订合同后 30个工作日内完成方案设计编制工

作，并提交给公开选取人。

（二）本项目采用“方案择优选取”方式选取中标单位。经单

位领导班子成员一致同意：本项目任务重、时间紧，为加快项目

建设工作，宜通过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选取项目经验丰富、

具备专业资质、服务态度好、熟悉本路线情况的设计服务单位。

五、商务要求

(一)编制人员要求

负责本工程项目编制班子必须健全，编制人员经验丰富、专

业配套。编制项目负责人必须具有公路工程相关路桥工程师(或以

上)职称，其他编制人员应具有路桥工程师或助理工程师等相关资

格或职称。

(二)设计成果及质量要求

1、编制依据以公开选取人提供现有的工程规划和有关资料为

准。

2、中选人所有的方案设计文件均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规范

要求。

3、中选人向公开选取人交付的方案设计成果(审查)份数为：4

份；审查合格后正式出版方案设计成果份数 6份。

4、上述成果文件需以电子版的形式(CAD或 PDF格式)拷贝

到光盘。



六、验收

由项目业主自行验收。

七、其他条件

(一)公开选取人提供已有的部分规划资料，其余设计所需的基

础资料如水文、地质、材料、环境等，出中选人自行调查，或参

考周边同类项目进行设计。

(二)确定中选人后，公开选取人与中选人签订服务合同，合同

内容由双方协议，签订前须按有关规定报有关部门审定。

(三)中选人在接到选取人的通知后，须安排项目负责人于 2个

工作日内，到选取人办公地点领取项目的《公开选取中介机构确

认书》和项目相关资料。

八、付款（结算）方式

费用以财政评审或上级部门审定为准，待财政资金到位且中

选人须提供依法纳税的全额发票，业主按财务程序向中选人一次

性支付服务费。

九、中选人资格的取消及重新选取中选人

报名的中介服务机构，务必按照本需求书的有关要求，做好

计划安排，准备好相关材料。

中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将取消中选人的资格，将中选人列入

“黑名单”，记入不良信用记录，并按本需求书重新选取中选人。

（一）中选机构擅自放弃中选结果

（二）超出公告及需求书范围，擅自提高服务收费或变相要



求业主单位增加服务费用。

（三）中选机构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未能按公告要求的服务

时间完成服务。

（四）中选机构未按要求提供服务，服务质量不达标。

十、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

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合同款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

合同款。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

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

法。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

应当履行债务。

十一、补充合同和解决争议方式

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签订补充合

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广东省网上

中介服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

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通过诉仲裁的方式解决。

十二、其他未尽事宜，以双方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为准。

源城区公路事务中心

项目业主地址：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